 (
＊本表格僅供審查參考，不對外公佈
)附件3：「交通部補助學界成立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」計畫(108-109年)
基本資料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額單位:仟元
	計畫名稱
	

	參與本計畫之學校名稱
	
	本計畫參與系所名稱
	

	[bookmark: _GoBack]計畫主領域
(單選)
	□電資通光 □機電運輸 □創意設計行銷 □管理技術 □其他          

	計畫次領域
	□電資通光 □機電運輸 □創意設計行銷 □管理技術 □其他        

	計畫主持人
	姓名
	職稱
	學歷
	本職年資

	
	
	
	
	

	
	經歷
	
	重大成就
	

	計畫人力
（人年）
	
	博士
	碩士
	合計

	
	108年度
	
	
	

	
	109年度
	
	
	

	           年度
          經費
             （仟元）
來源
	全程
	108年度
	109年度

	
	金額
	金額
	金額

	交通部補助款
	
	
	

	自籌款
(評選加分項目
─產學合作)
	
	
	

	合計
	
	
	


註1：計畫人力部分係指博士後專任研究人員及碩士級專任(案)經理。
註2：自籌款(評選加分項目─產學合作)部分，可由各校於工作計畫書自提合作方式、工作項目與自籌金額規劃等內容供評選時參考，亦可不提。

「交通部補助學界成立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」計畫(108-109年)
基本資料表(續)

  ＊本表格僅供審查參考，不對外公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額單位:仟元
	本計畫成員過去協助地方政府之具體績效
(限二百字內條列說明)
	

	本計畫曾向其他單位申請/投件:    □是(請詳填下欄)       □否
申請單位:                  ，是否已審核通過:   □是    □審查中    □退件，
退件理由:


	其他補充
說明事項
	


       ※本表資料由申請學校提供，並保證所填資料屬實         

計畫主持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日期: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建議迴避之人員清單(無則免填)

學校名稱:
資料日期:

	姓名
	任職單位
	職稱
	具體應迴避理由及事證(請務必填寫)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             學校印鑑：
             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       


註：本表僅於計畫申請時使用，計畫受理後不得變更本表內容，另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三條，被申請迴避人員得提出意見書，處理迴避時所需之時程不列入審查作業時程，請審慎填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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